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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购房协议》夫妻一方未签字反悔不予协助办理变更手续，购房人该如何维权？
案情
  十一年前，老张向同事老王购买了一套二手房，当时双方签订了书面的协议书，他按照协议约定向同事老王支付了100000元的购房款，老王与其妻子老赵将房屋腾出交付给他使用，但一直没有为他办理房屋过户手续。购房半年后，老王与其妻子老赵离婚。之后，老赵一直不予配合进行房屋所有权的变更手续。为维护自己的房屋权利，老张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诉请老王、老赵将房屋所有权人变更为老张。老张与老王签订的《协议书》是否合法有效？
律师点评

虽然该房屋系蒙旭和赵芳的夫妻共同财产，协议书上并无赵芳的签字。但是蒙旭将房屋交付给何光使用至今已经十多年，赵芳从未提出过异议，明显不合常理，且蒙旭与赵芳在协议离婚时并未对本案诉争房屋作出处理。根据以上情况可以确认赵芳对蒙旭出卖本案房屋是认可的。何光与蒙旭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内容上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，是合法有效的。协议生效后，何光按约履行了付款义务，蒙旭和赵芳未履行协助办理产权变更的义务，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十七条规定：（一）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。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。（二）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，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，取得一致意见。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，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。

律师提醒

购买二手房，如果卖方有配偶，不论房产证上是夫妻一方的名字还是夫妻双方的名字，在无法确定房产所有权时，应要求夫妻双方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，以防未签字的一方以不知情为由主张房屋权利。

购买二手房，支付购房款后要尽快进行不动产的变更登记，以防卖方一房多卖或反悔违约给自己造成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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